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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治报通讯员 朱珠

近年来， 伴随着零售业态的不断创新和移动支付技术的迅猛发展， 国内各大连锁超市相继推出顾客自

助结账的新型收款模式。 与传统购物模式相比， 自助结账为顾客带来了便利， 节约了超市的人力成本， 但

也暴露出一些安全隐患和监管漏洞， 为不法行为人提供了可乘之机。 个别顾客在选购商品后利用自助结账

机故意漏扫码、 不扫码、 扫码后又删除等方式 “逃单”， 屡屡触碰法律红线， 严重者甚至构成盗窃犯罪。

虽然相关案件已办结， 但这并不是检察工

作的终点。 检察官表示： “随着该类轻罪案件

数量的增加， 我们要做的不仅仅是治罪， 更是

类案背后的综合治理。” 为此， 该院邀请人大代

表、 政协委员、 商超负责人和人民监督员开展

自助结账领域盗窃案件研讨会， 旨在从源头上

遏制超市盗窃类案件频发态势， 完善自助结账

通道的购物环境标准和治安防范措施， 将其消

灭在“萌芽” 阶段。

会上， 与会人员对检察机关充分参与社会

综合治理表示肯定， 并对自助结账盗窃诉源治

理提出意见建议： 在超市监管方面， 建议超市

在自助结账区、 商品被盗高发区等区域张贴显

著提醒标志和法律规定， 增加监控录像数量，

优化监控设备， 进而警醒不法之人， 倡导文明

消费； 在教育感化方面， 建议检察机关研究形

成自助结账领域盗窃案件公益劳动机制， 安排

不起诉案件的被不起诉人至不同公益机构自愿

从事公益劳动或社会服务， 进一步警醒被不起

诉人约束自身行为； 在法律宣传方面， 建议检

察机关综合运用多种宣传方式以案释法， 督促

社会公众在日常购物行为中知法守法。

通过上述预防与治理工作， 杨浦区本季度

该类案件数量较上一季度下降 40%， 超市盗窃

类治理取得显著成效， 商超盗窃案件数量明显

下降。

多方听取意见 强化诉源治理

正义说法>>>

当前，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全新

的科学技术给我们的生活带来极大的便利，

同时也对人们在信息社会中的行为规则提

出了更高的要求。 从本质上来说，那些千百

年来人们业已成型的行为准则与道德规范，

如诚实信用、遵纪守法等，在网络环境下仍

然适用。 全链路数字化运营全面铺开，自助

扫码支付并不意味着无人监管，科学技术的

推广更需消费者守住信用底线。

在此， 检察官提醒大家， 社会信用体

系越来越完善， 个人信用也逐渐凸显重要

性。 以身试法、 心怀贪念最终无法逃脱法

律的制裁。 无论有人收银， 还是自助付款，

敬畏法律、 遵守规则是每个公民应该守住

的底线， 切莫因为贪图小利而付出惨痛的

代价。

恶意漏扫“逃单” 超市盗窃犯罪频发
据统计， 2020 年 1 月至 2022 年 12

月， 上海市杨浦区检察院共受理超市盗窃

案 60 余件， 其中 70%是以“多次” 盗窃

作为入罪标准， 且案发数量逐年递增。

2023 年 1 月至今， 该院已受理 10 余件盗

窃超市类案件。

杨浦区检察院根据类案分析得出， 盗

窃主体愈发多元化， 不仅仅限于以盗窃为

生的惯犯， 而是从无业人员向有稳定工

作、 高收入、 高学历、 中青年人群逐步扩

展。 此类人群盗窃并非无法负担商品价

格， 一般是因偶然发现自助结账的漏洞，

随后出于贪小便宜“铤而走险”； 发泄不

满、 缓解压力的动机也不在少数。

盗窃手段大部分为利用自助结账机故

意漏扫码、 不扫码等， 少部分为利用随身

携带的包、 袋等夹带实施盗窃。 针对的对

象主要是价值相对较低的食品、 日用品、

进口商品等， 单次盗窃金额一般达不到盗

窃罪的追诉标准。

□法治报记者 胡蝶飞

法治报通讯员 王晓阳

吸烟有害健康已经成为整个社会的共识，

“世界无烟日” 的后一天就是“国际儿童节”，

新修订的 《未成年人保护法》 也明确规定，

不得向未成年人销售卷烟和电子烟。 近日，

上海市虹口区人民检察院办理了 2 起公益诉

讼案件： 当烟草专卖店未设立禁止向未成年

人兜售香烟标识， 当学校周边出现了售烟小

店， 未检检察官履行公益诉讼职责， 以监督

促监管， 为未成年人筑牢禁烟防线。

警示标志必须放在显著位置

2022 年年底， 未检检察官在走访排查中

发现， 两家烟草专卖店未在显著位置设置不

向未成年人销售烟草、 烟草制品的标志， 对

未成年人的健康成长造成风险隐患， 也侵害

了不特定未成年人的公共利益。

《未成年人保护法》 第五十九条第一款、

《上海市未成年人保护条例》 第四十五条第二

款均作出规定， 烟草经营者不得向未成年人

售烟， 且应当在显著位置设置不向未成年人

售烟标志。

于是， 未检检察官履行未成年人检察公

益诉讼监督职责， 向烟草专卖部门制发检察

建议， 建议尽快落实警示标志和身份证件核

验规定， 组织售烟网点在显著位置张贴禁止

向未成年人售烟的警示标语或专用宣传标识，

并严格查处向未成年人售烟违法行为。 同时

加强对该区所有售烟网点的监管和日常巡查，

广泛宣传、 引导烟草网点经营者自觉落实未

成年人保护相关法律规定， 引导未成年人群

体自觉远离烟草制品， 守护未成年人免受烟

草侵害。

检察建议送达后， 相关部门随即开展

“保护未成年人免受烟草侵害” 专项行动， 开

展全面摸排检察和重点整改落实， 并形成巡

查监管的长效机制， 相关专卖店也在显著位

置设置了警示标志。

学校周边不得售卖烟草

“小区里有一个住户开了一扇窗户， 也

没有贴门头或者店标。 里面有卖孩子的文具、

书本， 有饮料， 还售卖香烟。 但旁边直行不

到 20 米就是个小学……” 2023 年 2 月， 在

办理一起案件的过程中， 被询问人向未检检

察官提起他住所附近有这样一个小店。 当检

察官来到现场， 果然从马路上一个窗口买到

了香烟， 而门店斜对面正是一所学校。 检察

官调查后认为， 周边学生往来众多， 可能对

未成年人群体的健康成长造成风险隐患， 致

未成年人群体合法权益遭受侵害。

《未成年人保护法》 第五十九条第一款、

《上海市未成年人保护条例》 第四十五条均作

出规定， 学校、 幼儿园周边不得设置烟草销

售网点。

未检检察官遂向烟草专卖部门制发检察

建议， 建议依法责令相关经营者进行整顿，

同时进一步完善日常巡查监督机制， 对该区

学校周边是否存在售烟网点的情况进行排摸，

及时依法处理， 加快违法网点的清理， 并加

强法律政策宣传， 引导有关企业、 组织、 个

人自觉遵守法律规定。

检察建议送达后， 相关部门组织开展

“学校周边无证经营烟草制品整治行动”， 对

未能认真贯彻落实法律对烟草制品销售规范

要求的售烟网点进行整治， 并实施全域排摸

检查， 对校园周边售烟网店进行全面检查。

在整改后的“回头看” 中， 检察官看到小店

已经将所有烟草制品下架。

“未成年人身心健康尚未发育完全， 吸

食烟草制品不利于未成年人的健康成长。” 检

察官介绍， “为未成年人树立远离烟草的保

护屏障， 仍需要全社会一起努力。 商家应当

遵法守法， 不向未成年人售卖香烟、 电子烟

等产品， 学校和家长也应积极引导孩子树立

良好的行为意识， 远离抽烟等不良行为。 检

察机关和相关行政部门也会担当监督、 监管

职能， 共同筑牢扎牢‘保护网’。”

学校门口20米就可以买到香烟
公益诉讼为未成年人筑牢禁烟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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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市小额“漏扫”？检察机关推进社会治理
商超盗窃案件数量明显下降

!"

在办理盗窃超市类案件过程中， 承办

人综合考虑涉案金额、 盗窃次数、 作案动

机、 前科劣迹、 是否赔偿并取得谅解、 认

罪认罚态度等情节科学界定捕诉标准。 对

于多次故意“漏扫” 高价商品等性质恶劣

的惯犯依法予以严厉打击， 对于所盗商品

价值不大、 盗窃次数不多等主观恶性较

小、 犯罪情节轻微的嫌疑人则依法作出不

起诉决定。

在一起该院办理的超市盗窃案件中，

行为人先后盗窃了 10 家超市共计 2 万余

元的商品， “我们认为该被告人盗窃次数

较多、 盗窃金额较大， 盗窃物品多为进口

高额商品， 社会危险性已经达到刑事处罚

的标准， 故对其依法提起公诉。”

在另一起超市盗窃案中， 行为人虽然

盗窃超市 3 次， 但盗窃金额共计 200 余

元， 盗窃的物品均为零食或日用品， 且无

盗窃前科， 检察机关最终做出不起诉决

定。

检察官认为： “自助结账作为科技驱

动零售革新的产物， 为消费者带去了实实

在在的便利。 然而这种便利首先需要包括

消费者在内的社会各方共同维护， 背离这

一条件自助购物的推广必然难以为继， 最

终损害的还是消费者本身的利益。”

科学界定捕诉标准 严谨与温度并存


